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保障私隱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明現行法例提供的私隱保障，並向委員簡介法律改
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這方面提出的各項建議。  
 
現行法例提供的私隱保障  
 
2.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若干條文關乎私隱權的問題。其中
第二十八條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任何香港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
民的人身自由。第二十九條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任何香港居民
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第三十條訂明，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受法律的保護。  
 
3.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內適用於香港的相關條文納入香港的法律，當中包括公約第十
七條。該條訂明，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受到無
理或非法侵擾。《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對政府和所有公共主管當局均
具約束力。任何人的私隱權如受到政府或公共主管當局無理或非法侵
擾，都可以向法院尋求濟助。  
 
4.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保障涉及個人資料的個人私
隱，但該條例的原意並非為遭侵犯私隱的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和申訴制

度。該條例的條文主要關乎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方面的事宜，

而不是一般的私隱權。如果侵犯私隱的行為不涉及記錄某名身分可被

辨別的人的資料，便不屬該條例的涵蓋範疇。  

 
5.  雖然現在沒有法例針對一般的侵犯私隱行為，但作出以下行為的
人或有可能會被檢控：  

 
 (a) 遊蕩導致他人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 章 )第 160(3)條：  
 
  控方必須有足夠證據證明被告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

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在該處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

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 (例如被告人偷拍女子裙底照片並
令當事人驚恐 )。這項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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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違反《公安條例》 (第245
章 )第1 7 B條：  

 
  控方必須有足夠證據證明被告人確有在公眾地方作出令人

反感的行為 (例如拍攝女子裙底的照片 )，並相當可能會因而
破壞社會安寧。這項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罰款 5,000元及監禁
12個月；  

 
 (c) 作出冒犯公眾的不雅行為，違反普通法並可根據《刑事訴訟

程序條例》 (第221章 )第101I條予以處罰：  
 
  控方必須有足夠證據證明被投訴的行為確實在公眾地方作

出。此外，有關行為的猥褻、淫褻或令人討厭程度，須足以

構成冒犯公眾的不雅行為。這項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監禁7年
或判處罰款 +。  

 
6.  現時還有其他訴訟途徑可為個人的私隱權及其財產提供若干保
障。  
 
法改會有關私隱事宜的報告書  

 
7.  法改會認同下列情況：  
 
 (a) 享有私隱是重要的價值，法律應視之為需保護的權利，不應

只是因為保護其他權利才順帶給予保護；  

 (b) 現時沒有法例保障個人私隱免受私人或私人機構侵犯；  
 (c) 社會有迫切需要保障市民的私隱免受印刷媒體無理侵犯；  
 (d) 由印刷媒體自願參與的自律措施短期內不大可能成功。  
 
因此法改會發表了多份有關私隱事宜的報告書，包括：  

 
 (i)  在二零零零年十月發表有關纏擾行為的報告書，建議制定法

例，訂明作出導致他人驚恐或困擾的連串行為屬刑事罪行及

民事過失。  
 
 (ii)  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發表有關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的報告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01I 條沒有 (就所有普通法罪行 )訂明最高罰款。不
過，如果案件由裁判法院處理 (這類案件通常由裁判法院審理 )，根據《裁判官
條例》 (第 227 章 )第 92 條，最高罰款為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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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建議立例訂立專門針對侵犯私隱行為的侵權行為，使私
隱無理被侵犯的人能夠循民事途徑尋求補救；  

 
 (iii)  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發表有關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的

報告書，建議成立一個法定但獨立和自律的報刊委員會，以
處理公眾對印刷媒體無理侵犯私隱所作的投訴；  

 
 (iv)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發表有關規管秘密監察的報告書，建議針

對秘密監察以及侵入私人處所取得個人資料的行為，訂立兩

項新的刑事罪行。其目的是提供足夠和有效的保障和補救措

施，以防止個人私隱遭受私人或私人機構的任意或非法侵

犯。  
 
上述法改會報告書的主要建議摘要，載於附件。  
 
公眾諮詢 
 
8.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二日的會議上，與法
改會和政府當局的代表討論法改會發表的《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獲邀出席會議的人士還包括多個傳媒團體和婦女團體的代表。對於建
議的制約纏擾行為法例，婦女團體表示支持，但傳媒機構則極有保
留，認為建議可能導致正當的新聞採訪活動變成違法。此外，會上有
人提出，實施上述建議或會不當地干預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出席會
議的多名立法會議員也有這些憂慮。  
 
9.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的會議上，與法
改會和政府當局的代表討論法改會發表的《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

報告書》以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書》。獲邀出席會議的人士還

包括傳媒團體和明光社的代表。傳媒團體反對成立一個法定但獨立和

自律的報刊委員會，認為此舉可能會對新聞自由造成不利影響；但明

光社則接受這項建議。鑑於傳媒代表表達的憂慮，大部分立法會議員

不信納有需要藉立法以強硬的方式作出規管，而認為應繼續讓傳媒自

律。  

 
10.  至於法改會發表的《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報告書》，一名立法會
議員認為，要界定何謂“私隱”相當困難，故此當局第一步便把侵犯

私隱定為新的民事侵權行為，未免太過急進。她認為當局應就傳媒的

特定作為訂立懲罰性制裁措施，這才是加強保障私隱切實可行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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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的反應  

 
11.  到目前為止，公眾對法改會報告書的建議反應不一，意見分歧。
傳媒和部分立法會議員對法改會的建議表示憂慮，認為會嚴重影響合

法的新聞採訪活動，因而損害新聞自由。香港演藝人協會則歡迎有關

成立報刊委員會、把侵犯私隱行為訂為具體侵權行為，以及規管秘密

監察的建議，認為這些措施可阻嚇“狗仔隊”，並對個人私隱有較佳

的保障。私家偵探行業對法改會有關秘密監察的建議也表示關注，認

為會妨礙他們的日常業務運作。另外，有些人認為，政府可以透過建

議成立的獨立、自律的報刊委員會，企圖干預新聞自由。  
 
考慮因素 

 
12.  法改會有關防止侵犯私隱的建議具爭議性，並涉及很多複雜的法
律概念。政府十分重視保障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我們也

完全認同新聞界在監察政府和報道關乎公眾利益的消息方面，擔當重

要的角色。然而，我們同樣知道，公眾對於傳媒三番四次嚴重侵犯私

隱的事件極為關注，而且社會上也有不同界別人士呼籲當局立法禁止

侵犯私隱的行為。因此，在確定最適當的未來路向時，必須在維護新

聞自由和保障個人私隱之間取得平衡。  

 
未來路向 

 
13.  為推展有關工作，我們建議以法改會提出的具體建議作為基礎，
與立法會、傳媒和市民大眾等有關各方進一步討論。首先，我們會與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再次討論法改會的建議。我們會與有關團體緊

密合作，讓市民深入討論這些重大事宜，務求就新聞自由和保障私隱

之間的平衡取得共識，讓政府能以此為基礎，提出具體的立法建議供

立法會考慮。  

 
徵詢意見 

 
14.  請議員備悉上文建議的未來路向，並提出意見。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六年九月五日  



附件 
 

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私隱事宜的報告書的主要建議 
 
 
I.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有關纏擾行為的報告書(二零零零年十
月發表) 

 
•  法改會在報告書中建議針對纏擾行為立法，訂明一個人如做出一
連串行為，使另一人感到驚恐或困擾，即構成刑事罪行和民事過
失。  

 
•  被控騷擾罪的人可以下列其中一個情況作為免責辯護：  
 

-  有關行為是為了防止或偵查罪行的目的而做的；  
 
-  有關行為是在合法權限之下做的；   
 
-  在案中的情況下做出該一連串行為是合理的。  

 
 
II.  法改會有關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的報告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發
表 ) 

 
• 法改會在報告書中提出的建議之一，是立例訂立專門針對某類侵
犯私隱行為的侵權行為，並且明確界定甚麼作為、行為及／或發
布會被視為沒有充分理由而破壞他人的合理私隱期望。法改會建
議：  
 
-  任何人如在另一人有合理私隱期望的情況下，沒有充分理由
而侵擾該人獨處或與外界隔離的境況，或干擾該人的私人事
務或業務，就應該負上侵權法上的法律責任，惟他的侵擾或
干擾行為必須會嚴重冒犯一個合理的人或會令這個人非常
反感；  

 
-  因以侵擾方式侵犯他人私隱而被起訴的人，如果可以證明他
的行為是達致下列其中一個目的所必需的，便應可以此作為
免責辯護：  
a.  保護被告人或另一人的人身或財產；  
b.  防止、偵查或調查罪行；  
c.  防止、排除或糾正非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  
d.  保障國家安全或香港的安全；  

 
-  任何人如沒有充分理由而宣揚關於另一人的私生活的事
情，便應該負上侵權法上的法律責任，惟該次宣揚必須會嚴



 - 2  - 

重冒犯一個合理的人或會令這個人非常反感，而且宣揚該等
事情的人知道或理應知道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  因無理宣揚他人的私生活而被起訴的人，如果可以證明他的
宣揚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便應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III.  法改會有關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的報告書 (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發表 ) 

 
•  法改會在報告書中建議成立一個法定但獨立的自律委員會，以處
理關於印刷媒體無理侵犯私隱的投訴。所有報章和雜誌均應受自

律委員會管轄。  
 
•  自律委員會須包括代表報業及新聞工作者行業並由報業及新聞
工作者行業提名的“業界委員”，以及代表公眾和私隱被報刊侵
犯的人的“公眾委員”。“公眾委員”由法例訂明的專業團體和
非政府機構提名，但由司法機構提名的退休法官則除外。  

 
•  自律委員會必須擬定《報業私隱守則》，守則必須顧及新聞界的
兩種需要﹕即偵查式新聞工作及作出符合公眾利益的報道。  

 
•  自律委員會有權處理關於報章和雜誌違反《報業私隱守則》的投
訴。不過，不應有權強迫新聞工作者作證和披露消息來源，也不
應有權判受害人獲得賠償、判處違規的出版人繳納罰款，或命令
違規的出版人作出道歉。  

 
•  自律委員會可勸喻、警告或譴責違規的出版人，以及要求該出版
人刊登更正啟事或自律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裁決。如果違規的出
版人沒有刊登更正啟事或自律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裁決，自律委
員會可向法院申請命令，要求該出版人採取法院指明的行動。  

 
•  出版人如果不滿自律委員會作出對其不利的裁決，有權向上訴法
庭提出上訴。  

 
 
IV.  法改會有關規管秘密監察的報告書 (二零零六年三月發表 ) 
 
•  法改會在報告書中建議當局設立法律架構，對秘密監察以及侵入
私人處所取得個人資料的行為，作出規管。  

 
•  報告書具體建議包括訂立以下兩項新的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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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人以侵入者身分進入或逗留在私人處所，意圖觀察、偷
聽或取得個人資料，應屬犯罪；  

 

 -  如私人處所內的人會被認為是有合理私隱期望，則任何人放
置、使用、檢修或拆除能夠加強感應、傳送訊息或記錄訊息
的器材 (不論在該私人處所之內或之外 )，意圖取得關於在私
人處所內的這些人的個人資料，應屬犯罪。  

這些罪行將對所有人士適用，但如執法機關已取得手令或內部授

權進行監察，則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  法改會並建議應該就用作居所的私人處所作出明文規定，禁止在
更衣室、全部或部分用作寢息設施的房間、以及任何洗手間、淋
浴或沐浴設施內，進行秘密監察，但藉手令或內部授權而獲授權
者，則不在此限。 

 
•  被控建議的秘密監察罪行的人，如真誠地而且有合理理由相信以
下情況，則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  某項嚴重罪行已發生或正在發生； 
 

 -  執法機關不會調查該罪行或不會就該罪行提出檢控； 
 

 -  利用監察行動會取得該嚴重罪行的犯罪證據，而這些證據不
能藉侵擾程度較低的手段取得； 

 

 -  監察的目的，是防止或偵測嚴重罪行。  

 


